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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实习生 靳龙慧
通讯员 陈文强 高昕）8月6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光组织召开
青年规划师座谈会，这是继全省村庄规划
编制推进会在咸宁召开后加力推进规划
人才建设的又一举措。清华大学4名博
士研究生及有关规划编制团队应邀参加。

会议针对当前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
转换的衔接过渡期和乡村“要么无规划、
要么乱规划、要么规划形同虚设，导致布
局不合理、建设粗放无序”等实际问题，紧
扣“六个聚焦”（聚焦乡村规划中重大基础
设施和公服布局不均衡、农村产业发展不
兴旺、农村风貌管控、宅基地和农村建设
管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耕地
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热点、焦点
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交流。

李光要求青年规划师，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强化规划思维，肩扛时代使命，做有全
局观念、有为民情怀、有实干精神和有时代
思维的“四有”规划师，不断优化农村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一是做有“全局观念”的规划师。坚
持从政治上看问题、从全局上看事物，把
规划工作放在高质量发展和自然生态公
园城市建设的大局中去领会和把握，观大
势、顺大势，既立足地方发展实际，又从国
家战略、省级规划去思考，从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新发展定位去谋划，不能当

“井底之蛙”、陷入“孤芳自赏”，要编制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规划。

二是做有“为民情怀”的规划师。青
年规划师在编制乡村规划过程中，都要始
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关注关
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福祉，关心最基层和
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生存发展诉求，围绕农

村产业发展型、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型、乡村旅游型等不同类型村庄，以“饮水
思源、懂得回报”的感恩之心，因地制宜、
科学合理编制“有温度”“有情怀”简洁实
用的乡村规划。

三是做有“实干精神”的规划师。时
刻谨记“美丽乡村规划，是靠脚一步步丈
量出来的，不是坐在家里靠天马行空用手
画出来的”谆谆教诲，时刻保持“初生牛犊
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主
动奔赴一线，扎根基层，融入农村，实实在
在“与农民一起编规划、编农民看得懂的
规划、编农民能用的规划”，使乡村规划美
好蓝图有序落实落地。

四是做有“时代思维”的规划师。树牢
生态文明思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等时代发展理
念，为地方发展编制“可感知、能学习、善治

理、自适应”的智慧型国土空间“生态规
划”。树牢空间治理思维，在空间风险识
别、空间公平体现、空间安全底线基础之
上，统筹区域保护与发展格局。树牢空间
自然资源管理思维，统筹“两统一”职责行
使，充分整合利用基础测绘技术、调查确权
登记、开发利用政策等工具，既注重生态保
护、基本农田保护等刚性约束，又注重“点
状供地”“只征不转、不征不转”等政策弹性
引导，全面提升保障能力、强化基层服务。
树牢空间价值思维，在规划中融入公园城
市理念，充分挖掘各类空间的发展、生态、
社会、生产、生活、文化等价值。树牢全生
命周期协同思维，统筹“编、审、督”三大环
节，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
信息系统建设，促进一体化管控目标实现，
为建设美丽咸宁、加快推动自然生态公园
城市建设提供要素保障。

全省村庄规划编制推进会在咸宁召开后加力推进规划人才建设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座谈会 要求青年规划师做到“四有”

■记者吴青朋 实习生龙婷
通讯员王紫薇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昨日，记者
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督促生产经
营者落实反食品浪费法律规定，依法严
厉查处各类浪费食品的违法违规行，目
前我市已开出3张食品浪费“罚单”，分
别是崇阳2张“罚单”、咸安1张“罚单”。

●浪费食物“吃”罚单

今年4月29日起，我国反食品浪
费法正式施行，反食品浪费有法可
依。我市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开展
反食品浪费专项检查，崇阳县市场监

管局开出我市首张针对食品浪费行为
的责令改正通知书。

7月22日，崇阳县市场监管局开
展反食品浪费法执法行动，执法人员
现场检查发现一餐饮经营场所未按要
求设置防止浪费提醒标识，违反了《反
食品浪费法》相关规定，对该餐厅开具
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造
成食品浪费的行为，同时给予其警告
的行政处罚。这是《反食品浪费法》实
施以来，我市开出的第一张罚单。

7月30日，咸安区市场监管局执法
人员在辖区一自助餐厅实施日常监督
检查时，发现该店取餐台旁设置11处黄
色标识，显示“离柜食品，概不回收，剩
余食品超过150克将按剩余食品的成

本收取费用”，而在取餐台、餐桌、墙壁
等醒目位置公共区域未见反食品浪费
标识。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书》1份，《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
责令餐厅主动告知防止浪费要求，提醒
顾客合理取餐，反对浪费。

●食品浪费会受到哪种处罚？

市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餐饮服务经营者未主动对消费者
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餐饮服务经营者诱导、误导消费

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
过程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另外，我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
将进一步加强反食品浪费的监督检
查，利用多渠道、采取多形式的普法宣
传，对经警告、责令整改后仍不纠正违
法行为的餐饮单位将依法予以处罚。

“现在是疫情防控特殊
时期，尽量不要出门，务必戴
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连日
来，咸宁市香城学校的老师
们深入学生家庭，开展暑假
大家访活动，了解学生暑期
在家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
状况，提醒家长做好孩子的
疫情防控、防溺水、交通出行
等安全教育和监护工作，合
力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为做好此次家访，该校
制定了详细的家访安全防护
措施，走访教师一般只在学
生所居小区门口见面或者通
过视频形式，了解学生居家
表现，询问学生暑期的生活
和学习安排，提醒学生疫情
防控特殊时期做好个人防
护，叮嘱非必要不出门。

（通讯员余婷）

惩处“舌尖上的浪费”

我市开出3张“反食品浪费”罚单

■通讯员李颖

日前，嘉鱼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
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经嘉鱼县人民
法院再审后予以改判，解了当事人心中
的郁结,让人民群众在案件中感受到法
律的公平正义。

●案情介绍

黄某、王某二人系湖北竹山人，常年
生活在竹山县。2005年12月二人登记
结婚，2019年10月10日办理离婚登记。

2015年，黄某到嘉鱼县经营一家饭
店，经营期间由杨某负责向该店送小菜。
2017年年底该饭店停业未经营，黄某欠
下杨某菜款13.44万元，经协商，黄某出
示一张欠条，写明黄某欠杨某菜款13.44
万元，并协商于2018年4月20日偿还菜
款4万元。之后黄某未按期支付，杨某遂
向嘉鱼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8年12月14日，嘉鱼县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该笔欠款是黄某与王
某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应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由黄某、王某共同偿还。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遂向嘉鱼县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9月3日，法院
裁定驳回王某的再审申请。王某向嘉鱼

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依法改判

经过认真审查案卷资料，嘉鱼县人
民检察院认为，黄某的欠款虽然发生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现有证据并不能
证明该饭店系黄某、王某二人共同生产
经营，也无法证明黄某的经营收入用于
夫妻二人家庭生活开支。且王某远在竹
山县，有自己的固定工作，没有参与到黄
某的生意经营中。一审判决中认定黄某
与杨某的13.44万元货款为黄某、王某
夫妻共同债务的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
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同时，嘉鱼县人民法院在2019年一
起合同纠纷案：罗某诉黄某、王某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中，认为罗某未能举证证明
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不支持罗某主张由黄某、王某共同偿还
的诉讼请求。对比两个案件，人民法院
出现了同类型同性质案件适用不同法律
制裁，裁判标准不一的“同案不同判”情
况，有违司法公正，应当予以纠正。

嘉鱼县人民检察院及时将案情向咸
宁市人民检察院进行汇报，并依法提请
抗诉，咸宁市人民检察院综合审查后，向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咸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发回嘉鱼县人
民法院重审。

嘉鱼县人民法院通过调查当事人实
际情况，并结合被告黄某出具的《情况说
明》，认为杨某与黄某签订欠条，二人债
权债务关系明确，应当受法律保护。但
原告所举证据未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因此，该债务
不应由黄某、王某共同偿还。经过法院
再审，支持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再审
判决撤销了原一审判决，驳回了杨某的
其他诉讼请求。

●检察官提醒

办案检察官提醒市民，夫妻共同
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
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
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所负的债务。

不同于之前对夫妻共同债务采取推
定规则的是，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债权人要承担证明该债务系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举证责任。

丈夫经营欠款，离婚时要共同偿还吗？ 特殊家访


